
株教函〔2023〕44 号

株洲市教育局
关于公布株洲市第二批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

县市区、实验校名单的通知

各县市区，各相关中小学校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遴选第二

批湖南省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、实验校和实践基地的通知》（湘

教通〔2023〕177 号）、中共株洲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

印发〈株洲市全面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(株

教小组发〔2022〕4 号)、株洲市教育局《关于开展株洲市第二

批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县市区、实验校认定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

要求,我局组织开展了株洲市第二批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县市区

和实验校评选工作。在各县市区推荐申报的基础上,我局组织专

家采取资料审核、展示答辩、实地核查等方式，对各地各校劳动

教育实施情况进行了综合评定。根据综合评定结果，并报局党委

审议通过,认定芦淞区为“株洲市第二批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县

市区”，认定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等 20 所中小学为“株洲市第

二批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校”，现将名单(见附件)予以公布。

株 洲 市 教 育 局



— 2 —

各地要切实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县市区和实验校的建

设和管理,确保发挥中小学劳动教育示范引领作用。我局将对实

验单位进行动态管理,适时组织专家对实验单位给予工作指导和

效果评估,对存在建设不达标、工作开展不力、示范效应发挥不

好等情况的实验单位予以摘牌。

希望获评株洲市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县市区和实验校的地

区(单位)珍惜荣誉,积极探索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科学路径，总结

凝练劳动教育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,为推动

我市中小学劳动教育水平整体提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附件：株洲市第二批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县市区、实验校名单

株洲市教育局

2023 年 6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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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株洲市第二批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县市区、
实验校名单

一、株洲市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县市区（1 个）

芦淞区

二、株洲市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校（20 所）

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、石峰区美泉小学、渌口区育红小学、

渌口区明德小学、石峰区清水塘学校、石峰区曙光学校、天元区

泰山学校、茶陵县城北小学、醴陵市流碧桥小学、株洲市第十三

中学、株洲市二中枫溪学校小学部西校区、渌口区南洲镇乘霞垅

小学、天元区隆兴中学、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学校、醴陵市玉

茶完全小学、攸县丫江桥镇中学、株洲市第八中学、攸县鸭塘铺

中学、芦淞区白关中心小学、荷塘区仙庾中心学校


